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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到现在，不论是在催收的行为手段的认定上，还是在区分催收非法债务罪

和其他罪名的界限上，都有着不当扩张之倾向，这与立法本意背道而驰。究其原因，在于对催收非法债

务罪的法益之认定不够清晰明确。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法益应为复合法益，应坚持破坏公共秩序和侵害个

人权益相统一。在对本罪法益进行认定之时，应当结合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背景以及扫黑除恶时势。在

对催收手段的认定上，应与有组织犯罪相联系，以发挥法益对催收手段的限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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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Amendment (Eleventh)”, whether it is in the identi-
fication of the means of collection, or i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rime of collection of illegal 
debt and other charges, there is a tendency of improper expansion, which runs counter to the inten-
tion of the legislation. The reason is that the legal interest of the crime of collecting illegal debts is 
not clear enough. The legal interests of the crime of collecting illegal debts should be compounded 
legal interests, and the unity of disrupting public order and infringing individual rights and inter-
ests should be adhered to.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legal interest of this crime, we should combin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our country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radicating 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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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llection means, it should be connected with organized crime, so as to exert 
the restriction effect of legal interests on collection means. 

 
Keywords 
“Criminal Law Amendment (Eleventh)”, Collection of Illegal Debts, Legal Benefits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问题的提出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增设，是顺应了近年来赌债、高利贷等问题高发，因非法债务所带来的严重社会

问题，因而对其加以法治化处理的合理需要，同时催收非法债务罪也是在扫黑除恶专项背景下的产物。

增设催收非法债务罪，是应对因不法催收行为所带来的“软暴力”及一系列的严重危害后果的有效回应，

也是针对因不法催收行为而形成的一条黑恶势力产业链的有效规制。然而，新罪的出台，没有相关完善

的司法解释，同时结合打击黑恶势力的形势要求，就造成了催收非法债务罪在实务适用中的不当扩张之

倾向。自《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以来，在司法实践的适用中，和在裁判案例的判决中表明，催收非法

债务罪确实存在着打击面过大，处罚失当等有违立法本意的现象存在。 

2. 案例聚焦 

案例一：2021 年 2 月至 2021 年 5 月，李某某为催收郑某所欠的赌债，曾多次侵入郑某住宅，并与郑

某发生口角，并用暴力手段致郑某头部轻微伤。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某犯催收非法债务罪，判处

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 1。 
案例二：被告人芮某、沈某(已判决)借款给李某甲赌博，后李某甲无力偿还该债务。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1 月，被告人芮某伙同沈某先后三次至李某甲的父亲即被害人李某乙家中，采用辱骂的方式索要

赌债。2017 年 10 月某日晚，芮某伙同沈某等人再次至李某乙家中索要赌债。审判法院认定，被告人芮某

犯催收非法债务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 2。 
在案例一中，仅仅通过拖拉硬拽等轻微暴力行为来催收债务显然不具备实质上的法益危害性。而对

催收非法债务罪法益的判断是否仅仅停留在个人法益层面就足够了？在案例二中，对于侵入他人住宅，

辱骂骚扰等以侵犯人身权、安宁权的方式实施的催收行为，看似是符合了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构成要件，

实则忽视了本罪对于保护公共秩序所做的考虑。从以上两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司法实践中对于催收

非法债务罪的认定过于形式化而缺乏实质性基础，对于法益的认定更侧重于个人权益而忽视了对公共秩

序的侵害。根据我国刑法对犯罪构成要件的相关规定，不法分子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必须具有一定程度上

的法益危害性。这就表明，在司法机关对行为人的犯罪行为进行认定时，不能仅仅将那些对于法益侵害

较为轻微的不法行为纳入构成要件之中。若不针对这些行为加以限缩，则在司法适用中对于催收非法债

务罪的认定的不当扩张之倾向也就在所难免了。 
因此，只有对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保护法益有着正确同一的认识，才能合理处理催收行为手段的认定、

区分催收非法债务罪与其他密切相关之犯罪等问题。本文旨在从分析催收非法债务罪所意欲保护的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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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2021)辽 0404 刑初 162 号刑事判决书。 
2参见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2021)苏 1283 刑初 180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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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分析了此罪所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社会政策，运用法益对于构成要件解释的指导作用来确定此罪

的具体要件，来让催收非法债务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标准更加清晰明确。 

3.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法益认定 

从法益的概念来看，法益可以指代一切立法者意图通过刑罚反应来保护的内容[1]。明确法益的使命

是为了限制刑罚权的滥用，从而更好地保护人权和自由。如无法正确发挥其限制入罪的作用，那么就极

有可能造成刑罚滥用的局面。 
当前学界对于催收非法债务罪所保护的法益究竟为何的讨论和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催收非

法债务罪的具体条文表述和所处的体系位置，学界把其所想保护的法益大概分为人身安全法益、人身自由

法益、住宅安宁权、公共秩序和复合法益等。对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法益认定暂时还没有统一的标准，这表

明了其法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在司法适用中直接反映为犯罪圈的不当扩张，打击面过大之倾向。 

3.1. 本罪法益不应为单一的人身权益 

从本罪名的条文表述中，不难看出，规定的三种行为模式所直接针对的是公民的个人人身权益。进

而有学者指出，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保护法益不包括公共秩序、社会秩序以及合法、正当的民间借贷秩序，

根据刑法第 293 条之一对构成要件行为的表述，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保护法益只能是个人法益，即个人的

人身权利了，主要为人身自由、住宅不受侵犯、以及意思决定自由和住宅权[2]。 
然而，教义推理的合逻辑性不代表现实情况的合逻辑性。若不坚持实质解释的立场，若不从立法本

意出发，便很难对该罪的适用起到限缩作用。如果，仅仅按照条文的表述规定，本罪是只针对公民人身

权益的犯罪，那为何立法者要把本罪放在扰乱公共秩序的一章，规制在寻衅滋事罪之后呢？若本罪的法

益不包括对公共秩序的保护，那么偶发性的、个别性、有针对性的催收行为是否就可以纳入本罪的规制

范围？若如此，是否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是否限制了公民之间的私力救济之权利？ 
若仅仅针对个人身体法益、自由法益的侵害便可以催收非法债务罪来论罪处罚，而忽视了对公共秩

序的破坏的考量，断裂了催收非法债务罪所产生的扫黑除恶背景和相关黑恶势力产业链对社会生活秩序

的危害，那么势必造成催收非法债务罪的认定不准确及打击面过大之状况。因此，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保

护法益不应为单一的人身法益。 

3.2. 本罪法益不应为单一的公共秩序 

有学者认为，根据本罪在刑法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在立法技术上的考量，我国刑法对于特定主体权

益的侵犯立法已经较为完备，在认定为侵犯个人法益时为立法上的重复，因此其认为本罪法益应当为社

会秩序法益，具体理解为公民安定有序的社会生活秩序[3]。 
然而，一方面，社会公共秩序法益过于抽象，不能准确把握犯罪对法益所造成的侵害，保护的法益

抽象程度越高，其所包含的内容就越广泛，刑法可处罚的范围就越宽，从而具有了将不值得科处刑罚的

行为解释为犯罪的危险[4]，因而有必要对催收非法债务罪所保护的法益做出进一步的限制性解释；另一

方面，在修正案(十一)正式出台后，在对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手段的表述中，无论是暴力、胁迫，还是限

制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住宅，亦或是恐吓、跟踪、骚扰，其所针对的都是具体的人身法益，在这些行为对

社会公共秩序造成危害的同时，必然也对现实的、具体的人身法益造成危害。因此，仅仅是公共秩序法

益也不足以涵盖本罪所要保护的范围。 

3.3. 本罪法益不应包含财产法益 

从本罪的罪名设置来看，“非法债务”一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这与财产犯罪相关，实则不然，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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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意规制的是行为手段上的不法性，而非行为目的的不法性，该罪的成立并不要求具备非法占有他人

财产的目的，仅仅要求行为人实施了相关的行为手段即可。需要明确的是，虽然是非法债务，其在法律

上不受保护，但是其还有一定合理的事实性根基，即非法债务的事出有因性，这在本质上和财产性犯罪

是有着根本的区别。 
财产性犯罪，如抢劫和敲诈勒索等，因其实施这些暴力、胁迫行为时，具有着非法占有这一目的上

的无因性，因而是财产性犯罪这一类行为的重要特征。本罪对行为方式多表述为胁迫、骚扰等软暴力形

式，并未把侵吞、窃取、骗取等常见的财产性犯罪行为列入进去，也就是说，如若行为人使用侵吞、窃

取、骗取的方式取得非法债务，则不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因而这些行为便不是本罪所欲规制的对象。

这就表明，最终是否取得非法债务并不是本罪的重点，本罪的重点在于规制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手段。

而若行为人带着非法占有的目的(非法占有的目的性，可表现为行为人催收毫无事实根据的债务)，实施了

暴力或者软暴力的催收方式，则可直接按照财产性犯罪定罪处罚即可。因此，本罪的保护法益亦不包括

财产法益。 

3.4. 本罪的法益应当为复合法益 

本罪的法益应为复合法益，具体包括公共秩序和公民的人身法益。若本罪法益仅仅包括单边的公共

秩序法益或者人身法益，则无法对本罪进行合理的限制。违法行为的实质内容不取决于立法者的正确评

价(该内容是前法学的)。法律只能发现它，而不能制造它[5]。因此，本文所论述的复合法益，是在当前我

国社会相关背景下被证成的。 
需要指出，在催收非法债务的发生和形成过程中，并不是犯罪人一方在积极地施行这些行为，同时，

被害人也在参与到这些行为中来，犯罪人和被害人一起，在社会的交往互动之中，建构起了相关犯罪的

事实。也就是说，被害人在犯罪发生的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被害者角色(多数学者都指出了催收非

法债务行为中的有因性，但却并未进一步指出是何种有因性)，其在犯罪的形成过程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并且，催收非法债务行为的发生也并不仅仅是由被害人和犯罪人双方之间促成的，更是在被害人、

犯罪人、社会三方之间相互作用之下形成的。 

3.4.1. 非法债务的形成 
如何认定非法债务，尤其是在刑法中的非法债务，这不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届都还处于定义不明

的状态。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最终的定稿中对本罪的罪状表述为“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

很明显，这里的非法债务就是以高利贷为主要代表，以及其他的一些包含在“等”字以内的非法债务。

笔者分析了其他非法债务可能包含的情形。 
1) 自然债务。民法中的自然债务是指，虽为法律认可，但却不受强制执行力保护的债。而对于自然

之债的处理，债务人不履行时，债权人不能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债务人自愿履行的，则履行有效。在学

理上，自然之债可概括为四类：因婚姻居间而约定的报酬、赌债、限定继承的债务以及超过诉讼时效的

债务。而婚姻居间之债可按照法定之债进行处理，因而算不上是非法债务。赌债为我国法律所禁止，因

此也不能算作是我国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之债(下文会对赌债另行进行阐述)。所以，我国的自然之债主要是

指限定继承的债务以及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这些债务虽然不受民法保护，但是其存在有着一定合理的

事实根据，因此，不宜作为刑法上的非法债务处理。2) 套路贷。套路贷是指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

增债务”、“制造资金走账流水”、“肆意认定违约”、“转单平账”、“虚假诉讼”等手段，达到非法

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正如上文有关财产法益的论述，套路贷因行为人在实施过程中带着非法占有财物

的目的，因而套路贷债务的产生不具备任何正当的事实性根据，因此，不能将其作为催收非法债务罪中

的非法债务进行评价，若行为人实施了催收套路贷的行为，则应按照诈骗罪或者敲诈勒索罪等财产性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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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进行评价。3) 毒品、嫖娼、赌博之债。此类债务因违反行政法律的相关规定而不受法律保护，然而能

否将其评价为刑法上的非法债务，尤其是本罪中的非法债务，暂时还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给出明确解释，

因而这一点还是有待斟酌的。笔者认为，关键不在于其首先是否为非法债务而对其进行催收行为，关键

在于催收这些债务的行为手段是否造成一系列的危害后果，从而决定是否将其评价为本罪中的非法债务

以对这些催收手段进行规制。而在催收非法债务的过程中，有组织性、多发性无疑是其常见特征，而买

卖毒品、卖淫嫖娼、赌博等也恰恰具备这些特征，因而成为滋生催收这些债务行为的温床。因此，为了

对这些行为加以规制，维护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有必要将这些债务评价为刑法上、本罪名之中的非法

债务，从而对这些非法催收行为加以规制。 
以下笔者会对以高利贷为代表的非法债务的成因进行分析。在债务形成的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非

法债务？非法债务的存在是否有一定的合理性？为什么借贷者会借高利贷而不是去借合法贷款？我们需

要了解的是这一系列问题背后真正的原因，而不是仅仅对高利贷等非法债务进行否定性评价(尽管高利贷

的存在确实存在着诸多负面效果，但对于当下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以

高利贷为代表的非法债务相对于合法债务而言，以民间金融借贷居多。易言之，民间高利贷的是非问题，

是建立在民间金融问题之上的。在我国经济现阶段发展阶段，尤其在后疫情时期，市场消费疲软，不同

经济体的发展急需大量资金，而仅仅依靠银行这一单一的金融主体，很难满足企业对于贷款的巨大需求。

而尤其是中小企业，由于不具备相关资格和完备的手续，仅仅向银行进行贷款，很难满足其生存和发展

需求，因而民间借贷便成为了这些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而在如今金融制度的影响之下，凡是未经

监管机构批准设立，从事金融业务的活动均被视为非法，于是借贷者和放贷者同时陷入了“非法债务”

的窘境。实际上，私放高利贷等民间金融问题的根本在于我国的金融体制与制度设计没有充分考虑民间

自由融资的客观需要，而是以国有企业的融资为中心，金融法律的立法目标及其制度设计首先并不在于

实现金融市场的稳定，而是阻止市场性的金融活动[6]。因而，非法债务的产生并不单单是犯罪人个人的

罪过，非法债务本身也并不具有当然而然的非法性，而是当下市场经济活动和我国金融体制规定下的必

然产物。 

3.4.2. 催收行为的选择 
民间借贷，这一自商品经济诞生之际就伴随而来的产物，已有着悠久的历史，而放贷行为在满足资

金需求的同时，本身也是存在着贷款无法收回的高度风险的，因欠债不还而进行的各种催收方式这一衍

生之物，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事实上，催收非法债务和催收合法债务所用的一些软暴力手段并无二致，但因催收合法债务的有因

性和正当性，因此，这些合法债务的催收手段便不作为刑法规制的对象。进一步说，对债务的催收方式

和手段并不是立法者所欲意规制的对象，立法者所欲意规制的是债务本身是否合法。并且，合法债务的

催收渠道也要比非法债务的催收渠道更加正规、合法、有效，行为人完全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对合法债务

进行讨要，而无需借助于软暴力手段。 
而既然是非法债务，并且是要经催收才可能得以归还的债务，那么通过一般的、正常的途径进行讨要，

能够完成催债目的的可能性便较低，因此，必然会施行一些不同于正常的、安全的讨债行为，于是暴力胁

迫、恐吓勒索等行为便在所难免了。刑法若对于此种行为完全加以规制和禁止，就等于把讨要债务的可能

性完全封死，若无对债务还款可能性的期待，则无进行放贷行为的意愿，进而带来的后果便是对民间借贷

行为的打击，刑法所谓的强有力的保护，反而变成了对自发的经济市场的扼杀。社会生活如此之丰富，刑

法不可能完全介入到其中，不可能完全做到对于社会秩序的彻底统御，应当看到刑法的有限性和两面性。

法治社会的建设，不应当是完全充斥着规则律令，而是应当张弛有度。正如福柯曾指出的一样，任何一种

刑法制度都应被看作一种有区别地管理非法活动的机制，而不是旨在彻底消灭非法活动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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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因债务本身的不法，进而连带出了各种催收手段的非法。我们无法期待对于非法债务实施合

法催收行为(至少在现有体制之下不具备可能性)。对于催收非法债务行为手段的规制，实际上就是对非法

债务本身的规制。若对催收非法债务罪进行单纯形式化的理解和适用，看似保护的是债务人的权益和合

法正规的金融秩序，实则必定打击到的是民间金融活动的生机活力。 
对法益的认定绝不是在教条体系中进行僵硬的推理，而是对事实逻辑的深入辨析。理论的目的是为

理性和符合实际情况地适用法条提供保障[7]。如果法律的制定不是为了回应现实，而是为了空洞的教条

体系，那么终有一日，法律将会失去它的生命力。因此，对本罪法益的理解，必然要放在打黑除恶背景

之下来进行探讨，而不能脱离其时代背景，有组织性和多发性是本罪的重要特征，黑恶集团为催收行为

提供势力支撑，因催收非法债务而形成的一系列产业链才是真正的危害所在。对于无组织性、偶发性、

个体性的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必然不能成为本罪的规制目标。因此，只有把本罪法益解释成复合法益，

才能对本罪的认定和适用进行双重限制，才能在实践中真正符合立法目标。 

4. 法益对行为手段的限制性解释 

结合以上对该罪复合法益的论述，法益对于本罪催收手段的解释也有着限制作用。非法债务的催收

行为应当具备有组织性，多发性等特征。 

4.1. 有组织犯罪行为模式的转变 

结合上述高利贷成因的分析，由于债务本身的“非法性”，导致债务讨要的过程也多具有“非法性”，

而其中，以有组织的催收模式为典型代表，也即由催讨债务而形成的一系列灰色产业链。而有组织犯罪

的行为模式早已不同以往，传统观念中的有组织犯罪所经常使用的暴力手段已成为了刻板印象，实际上，

在法治社会建设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在扫黑除恶的政策的打击下，以暴力为主要手段来维系有组织犯罪

活动的势力统治力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暴力非但不是有组织犯罪的必要手段，暴力反倒是其最大的法

律风险来源之一[8]。 
因此，有组织犯罪的活动已不再过多地诉诸于暴力手段，而是转向更加隐蔽，游走于法律边缘的软

暴力手段。使用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暴力手段来进行催收非法债务的方式，因为其过于明显的非法性

特征，导致刑法对其“露头就打”，因而已经逐渐被有组织犯罪集团自觉或不自觉地绕开，转而以各种

软暴力手段来进行催收。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软暴力手段方式的出现呈现出了多发性、经常性、频

繁性等特征，逐渐成为了社会治理的一大顽疾。正是以往刑法的罪名无法对这些有组织犯罪的新兴行为

模式予以恰当规制，因而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出台，成为了规制这些软暴力行为的更佳途径。 

4.2. 对行为手段的解释 

从本罪的法定刑设置来看，本罪最高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属于较为轻微的罪行种类，因此，对

本罪行为手段的解释不可与其他重罪类型的行为手段同日而语。暴力、胁迫、限制人身自由、侵入他人

住宅、恐吓、跟踪、骚扰等行为，都不是直接以压制被害人反抗或者造成被害人伤害为目的，而是意图

使被害人陷入恐惧、害怕、不堪其扰的状态，从而使其归还债务。由此可见，这一系列的轻微暴力及软

暴力行为，在形式上表现为各种物理性的手段，实际上是为了给被害人造成心理上的损害。 
因此，对本罪行为类型的理解，都要求手段轻微，不能达到严重暴力犯罪的程度。然而，并非是只

要使用了轻微手段的催收行为即可认定为本罪，不能对本罪单单进行形式化的理解。针对被害人实施的

轻微手段行为，还必然要达到影响社会秩序的结果，即表现为行为人实施这些行为的有组织性和多发性，

表现为行为人对个人法益和公共法益的双重破坏。而对那些偶发性的，实施轻微暴力的催收行为，则可

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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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对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法益认定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对于该罪法益的认定不能只局限于形式化、片

面化的理解，不能脱离我国现实的、历史的社会背景进行孤立的考察，应当看到催收非法债务罪出台时

的我国经济发展特点以及扫黑除恶的时代特性。刑法固然是治理社会的一大利器，但是也应看到刑法本

身的局限性，社会发展固然离不开刑法，但不能仅仅依靠刑法，应当看到社会经济生活本身所具有的自

发的调节功能，以及社会生活的结构化和体系性的问题。用刑法对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进行规制，这对

于规制以高利贷为代表的非法债务市场无疑是一剂猛药，然而，若不形成正规合理的市场经济秩序，不

完善合法有序的借贷融资渠道，不正视金融发展的客观发展趋势，则刑法的规制必然起到相反的作用。

因此，应当联系社会生活本身，在时代背景下对本罪法益进行探讨。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法益应当在此在

(dasein)中生成，而不应当在逻辑体系中被发现。只有严格限制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法益认定，才能对本罪

起到真正限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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